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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伟思医疗 

股票代码：688580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2：连庆明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3：苏彩龙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4：黎晓明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5：石壮平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6：谭飞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7：杨崇祥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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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8：周东耀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 9：郑桂华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 

 

签署日期：2023 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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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目录 

第一节 释义 ...................................................................................... 5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 6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 9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 10 

第五节 前 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 12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 13 

第七节 备查文件 ................................................................................. 14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 15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24 

 

 

  



 5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伟思医疗 指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和投资 指 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和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连庆明、苏彩龙、黎晓明、石壮平、

谭飞、杨崇祥、周东耀、郑桂华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低于 5% 

本报告书 指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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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阳和投资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晓明 

注册资本 15,113.6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1408093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3年 01月 25日至 5000 年 01月 01日 

通讯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

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

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以上各项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阳普有限公司医疗科技股份 39.70% 

2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6.47% 

3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18.05% 

4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5.79% 

（二）连庆明基本信息 

姓名 连庆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419650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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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彩龙基本信息 

姓名 苏彩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61970031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 

 

（四）黎晓明基本信息 

姓名 黎晓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4021982121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五）石壮平基本信息 

姓名 石壮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2625196509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 

 

（六）谭飞基本信息 

姓名 谭飞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102219800317****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七）杨崇祥基本信息 

姓名 杨崇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12221978112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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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东耀基本信息 

姓名 周东耀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41968071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九）郑桂华基本信息 

姓名 郑桂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52119780222****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黎晓明 

性别 男 

职务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广东省广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阳和投资与连庆明、苏彩龙、黎晓明、石壮平、谭飞、杨崇祥、周东耀、郑桂华签订了《一致行

动人承诺函》，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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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安排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9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连庆明、苏彩龙、黎晓明、石壮平、

杨崇祥、周东耀、郑桂华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4,117,071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6%。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72,300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且

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44,771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4%，且

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未完成的增

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 12 个月内如有其他增持或减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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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同时，因伟思医疗限制

性股票归属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68,346,667股增加至 68,623,867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 0.03%。 

2021 年 8月 13 日至 2023 年 3月 21日，阳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1,275,013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368,665股，合

计减持股份总数为 1,643,678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68,623,867 股的比例为 2.3952%。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3,429,82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68,623,867

股的比例为 4.99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阳和投资 集合竞价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63-118.88 1,068,902 1.5576% 

阳和投资 大宗交易 2023年 3月 21日-2023年 3月 21日 55.87 240,265 0.3501% 

连庆明 集合竞价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120.6-121.15 60,000 0.0874% 

苏彩龙 / / / 0 0.0000% 

黎晓明 / / / 0 0.0000% 

石壮平 集合竞价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60.55-103.65 22,000 0.0321% 

谭  飞 大宗交易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52.3 128,400 0.1871% 

杨崇祥 集合竞价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56-108.78 74,875 0.1091% 

周东耀 / / / 0 0.0000% 

郑桂华 集合竞价 2021年 8月 13日-2023年 3月 21日 59.39-60.66 49,236 0.0717% 

合计 1,643,678  2.3952%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阳和投资 3,509,488 5.13% 2,200,321 3.2063% 

连庆明 451,993 0.66% 391,993 0.5712% 

苏彩龙 444,896 0.65% 444,896 0.6483% 

黎晓明 172,990 0.25% 172,990 0.2521% 

石壮平 148,151 0.22% 126,151 0.1838% 

谭飞 128,634 0.19% 234 0.0003% 

杨崇祥 118,875 0.17% 44,000 0.0641% 

周东耀 49,236 0.07% 49,236 0.0717% 

郑桂华 49,236 0.07% 0 0.0000% 

合计持有股份 5,073,499 7.42% 3,429,821 4.998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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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上市后总股本 68,346,667股为基础计算,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最新总

股本 68,623,867 股为基础计算；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彩龙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有 350,000 股属于质押状态，占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78.670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100%。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信息披露已义务人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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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入伟思医疗股票的情况，前 6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卖出伟思医疗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阳和投资 集合竞价 2022年 9月 22日-2023年 3月 21日 63-71.95 565,100 0.8235% 

石壮平 集合竞价 2022年 9月 22日-2023年 3月 21日 60.55-61.40 11,000 0.0160% 

杨崇祥 集合竞价 2022年 9月 22日-2023年 3月 21日 56-57.8 61,559 0.0897% 

郑桂华 集合竞价 2022年 9月 22日-2023年 3月 21日 59.39-60.66 49,236 0.0717% 

合计 686,895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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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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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 1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证券事务部，以供投资者查阅。 

  



 15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黎晓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连庆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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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3：苏彩龙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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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4：黎晓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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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5：石壮平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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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6：谭飞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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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7：杨崇祥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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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8：周东耀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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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9：郑桂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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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 

股票简称 伟思医疗 股票代码 688580 

信息披露义务

人 1名称 

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 1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 2名称 
连庆明 

信息披露义

务人 2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3名称 
苏彩龙 

信息披露义

务人 3注册地 
广东省珠海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4名称 
黎晓明 

信息披露义

务人 4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5名称 
石壮平 

信息披露义

务人 5注册地 
广东省珠海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6名称 
谭飞 

信息披露义

务人 6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7名称 
杨崇祥 

信息披露义

务人 7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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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 8名称 
周东耀 

信息披露义

务人 8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

人 9名称 
郑桂华 

信息披露义

务人 9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5,073,499股  

持股比例：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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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1,643,678  ，变动比例：  2.3952%   

变动后数量： 3,429,821  ，变动后比例：4.9980%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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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黎晓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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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2：连庆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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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3：苏彩龙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30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4：黎晓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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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5：石壮平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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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6：谭飞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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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7：杨崇祥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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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8：周东耀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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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9：郑桂华 

 

签署日期：2023年 3月 22日 

 


